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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 
113.10.09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3.11.19  第 3180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12.20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01.03  發布全條文 

114.10.08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11.04  第 3203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12.19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12.24  發布修正第 2、4、5點 

一、國立臺灣大學（下稱本校）文學院（下稱本院）為設置院學士學位，協助

學生適性發展，培育具多元文化視野、藝文創新能力、批判思維與社會關

懷之跨域人才，依國立臺灣大學院學士學位暨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三

條規定，訂定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本校學士班在學生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得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

學期開始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向本院申請修讀院學士學位： 

（一） 申請當學期及前一學期之成績等第積分平均（GPA）各達三點三以

上。 

（二） 所有學期（含當學期）之成績等第積分平均（GPA）平均達三點三

以上。 

三、本院院學士學位之必修科目及領域專長（或學分學程、跨域專長等）等應

修科目、課程之認列標準與充抵條件、學分數、授予學位名稱及輔導機制

等相關規範，於修業辦法另定之。 

四、本院院學士學位每年核准修讀人數十名，原則上本院學生至多為五名，非

本院學生至多為五名，名額得流用。 

申請修讀本院院學士學位者，應依本院公告之申請期限及方式向本院提

出，且經本院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下稱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修

讀。 

五、本院為規劃及統籌處理本院院學士學位相關事宜，設置審查小組。 

審查小組主要職掌如下： 

(一)院學士學位相關法規之修訂。 

(二)院學士學位課程之規劃與修訂。 

(三)審查及處理院學士學位之各項申請案。 

(四)其他與院學士學位相關事務。 

審查小組置委員九人，由本院院長指派執行教學相關事務之副院長為召

集人，並由本院各學系至少推派一名教師代表共同組成，委員任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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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連任。 

審查小組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必要時，得請學生或相關單位人員到場說明。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